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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对动态汽车衡，特别是针对轴载荷汽车衡校验和测量结果应如何解读，谈了

一些作者的看法，并通过一组实测数据作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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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轴载荷汽车衡是在我国高速公路用来称重和超载检验汽车的一种广泛使用的衡器，但是在

实际使用中，有关校验和检验结果有待研讨。 

动态轴载荷汽车衡的承载器一般长一米宽三米左右，而最大秤量可达 20 吨。对这样一个小面

积承载器的静态标定存在操作上的困难。即使在校验部门，要将 20 吨砝码放在承载器上进行量程

校验不仅很困难而且还有危险。在计量部门对其产品进行认证试验就深有体会。而在现场是不可能

实现的。在现场往往是用很少量的砝码或用已知重量的车辆对使用中的轴载荷汽车衡进行量程校

验。但实际上由于校验的重量要比衡器的最大秤量小了很多。所以校验的误差往往大于衡器在产品

认证时给出的不确定度。我认为对此类衡器，使用数字传感器或数字称重系统进行无砝码校验，在

实际运用中，对其误差的保证更可靠和有利。 

第二，动态轴载荷汽车衡基本是在户外使用，环境温度远远超过使用传感器的样机验证书上给

出的从-10℃到+40℃的温度范围，特别是高温区，在我国超过+60℃的区域要占高速公路的极大部

分。而这类衡器在计量部门做认证时，也几乎不做整机的温度实验，这主要是受试验条件所限，按

要求使用的温度范围仅规定为-10℃到+40℃。而国外一些厂家的同类产品给出高温使用温度可达

+60℃甚至更高，我国的产品在超过+40℃、低于-10℃使用是否还能保证测量误差，只有通过现场

的实验结果，才能给出确定的数据。遗憾的是似乎没有厂家对自身的产品给出实验或测试结果。 

第三，按照用来定标动态轴载荷汽车衡的标准器，规定为“刚性两轴车辆”。虽然对用来做为标

准参考车的质量的约定真值有明确的规定，但什么样的车辆才会认为是“刚性的”，却没有任何的说

明和规定。下面笔者试图用自己使用过的方法来判断所谓“刚性两轴车辆”的“刚性”。 

下面是一辆两轴车测得结果 

整车的静重 15.46t 



 

测量次数 1 2 3 4 5 6 7 8 9 

轴 1 6.41t 6.38 t 6.38 t 6.39 t 6.49 t 6.39 t 6.38 t 6.40 t 6.38 

轴 2 9.11 t 9.09 t 9.10 t 9.11 t 9.10 t 9.13 t 9.11 t 9.12 t 9.10 t 

总重 15.52 t 15.47 t 14.48 t 15.50 t 15.53 t 15.52 t 15.49 t 15.52 t 15.48 t 

△ 60kg 10kg 20kg 40kg 70kg 60kg 30kg 60kg 20kg 

最后一行给出各次测量结果与整车静重的差值。九次测量结果的平均值为 15.50t。根据以上结

果可求得以下数据： 

轴 1 的标准偏差 s1＝16.3kg 

轴 2 的标准差 s2＝11.3kg 

车辆总重标准差 s3＝20.8kg 

轴 1 与总重的相关系数 p1·3=75.9% 

轴 2 与总重的相关系数 p2·3=62.3% 

轴 1 与轴 2 间的相关系数 p1·2=10.6% 

根据相关系数不为零时，系统的误差应由下计算： 

1 2 1 2 1 22S S S P S S       

代入数据可得 

2 216.3 11.3 2 10.6 16.3 11.3 65.56S kg        

而不考虑相关函数，仅由两轴测得的误差，计算车辆总重量的误差。 

2 2

1 2 19.83S S S kg    

由上面计算可以看出，虽然在测量时前后轮的测量结果有百分之十的相关性。但这样的车辆基

本上可认为是满足“刚性”的要求。 

第四，对车辆动态称重测量结果的解读，应由对数据统计特性来认识。因为既使对同一台衡器，

多次测量一辆车辆的结果，仍可明显的显示出统计特性。其结果满足正态分布。测量结果的正态偏

差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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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是多次测量的平均值； 

XO车辆的静重、即约定真值 

S 是系统的标准偏差 

由上面公式可以看出测量结果的标准偏差和平均值都对测量误差和超载判断有直接的影响。Z



 

越大，表示测量平均值在同等标准偏差条件下偏离值越大。特别是测量结果的判定，不仅与衡器的

结构，对测量数据滤波处理的方式、秤台两端的引道有关。而且与被测量车辆的车轮数量，两轮还

是多轮；车型对车厢的拖挂型式等有关。虽然在对动态汽车衡检验时需用常用的几种车型进行测试

来确定汽车衡的准确度等级。但是在实际使用中，会有不少被测车辆的类型与检验时的参考车辆型

有明显的差别。特别我国改装车辆之多，更是对测量结果难以判断。 

还需指出，往往在对动态汽车衡校验时所使用的参考车辆，由计量学的角度讲是属于临时建立

的标准，是没有重复性和相互间的可比性。若在对动态汽车衡校验时没有对参考车辆做较详细的记

录和描述，将会对后续的检定带来很多问题。 

 

根据上图我们可以看出校验值与约定的真值有偏差时，在图中检测结果比约定真值低

5%，即测量结果的平均值 X 与被测车辆静重值比较低了 5%。从理论上讲，当平均值 X 与

静重值间没有偏差，则在法定限定重量的条件下车辆有 50%概率判为不合格。而当测量偏

差低了 5%时，将只有 16%概率判为不合格。对于不同测量标准偏差的结果，当规定车辆超

载大于 2.5%为不合格。若在此种情况平均值 X 与静重间无偏差，则相对于不同标准偏差的

判为不合格率分别为： 

标准偏差                  不合格率 

S＝1.5%                    5% 

S＝5%                     31% 

S＝10%                    40% 

综上所述，我们虽然对动态轴载荷汽车衡已使用了多年，在高速公路对行驶车辆进行

称重和超载检验得到极广泛运用，也有众多的厂家在生产此类衡器。但仍有很多问题需要

我们探讨、研究和认识。这样才能使我们提高产品质量和达到正确称重和超载检验目的。 

 


